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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三门核电有限公司签署 

三门核电项目 3、4 号机组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公司控股子公司三门核电有限公司（以下称三门核电或

采购方）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核工院或承包方）拟签

订《三门核电项目 3、4 号机组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称《3、4 号机组工程总

承包合同》），暂定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1,870,083 万元。 

 合同生效条件：获得相关批复文件且采购方和承包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正式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生效日至合同项下合同双方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均已履

行完毕之间的全部时间。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签订与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国家政策或国际形势变化及项目实施的具



 

体情况而做出调整，项目的启动实施和投入运营也可能受到项目总体经济性和电

力市场消纳能力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 

《3、4 号机组工程总承包合同》已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履行内部审议程

序，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名称：三门核电项目 3、4 号机组工程总承包合同 

地址：浙江省三门县健跳镇三门核电厂区 

规模：建设 2 台 CAP1000 压水堆核电机组 

项目建设期：3 号机组临时验收的预定日期为 3 号机组核岛 FCD 日后 56 个

月且在该月份的最后一天；4 号机组临时验收的预定日期为 3 号机组预定临时验

收日期 8 个月后的同一天。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洪早 

注册时间：1993 年 01 月 29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环境评价；核工

程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新产品的开发、

研制、试销；工程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翻译服务；物业管理。（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

计；特种设备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核



 

工院母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约 3.97%的股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情况：近三年，公司与上海核工院

共签署两份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819 万元；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秦

山核电有限公司、三门核电有限公司、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海南核电有限公

司、中核辽宁核电有限公司、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核电运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分别与上

海核工院签署若干合同，涉及技术服务、外委服务、设备采购等多种业务，总金

额约 43.8 亿元。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主要内容 

承包方负责按《3、4 号机组工程总承包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基于合同责

任分工，提供 3、4 号机组工程全厂设计，核岛设备（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器

具）采购和交货、土建、安装，项目管理，参与调试并提供调试技术支持与服务、

取证技术支持、培训等。 

2、合同金额 

《3、4 号机组工程总承包合同》为暂定合同总价，包括固定价格和暂估价格

两部分。合同含税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1,870,083 万元，包括勘察设计与技术服务

费、设备采购费、建安工程费、项目管理费和其他费、调试费、进口环节税费、

调试备件费用等。 

3、合同担保 

合同担保主要包括性能指标担保（核岛保证热输出功率、主蒸汽保证压力、

主蒸汽保证湿度、核岛厂用电消耗保证、噪声保证）、工期担保、设备担保、土

建与安装担保。 

4、合同变更 

合同签字生效后，由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变化或国家有

关管理当局的书面文件导致承包方的成本增减；增加的费用应扣除国家已有相应

政策补贴的金额。如果由于采购方提出合同范围外的要求，而导致承包方成本增



 

加的；由于采购方向承包方提交合同规定的设计输入、设计基础资料等数据严重

延期、错误，导致承包方成本或工期增加的，则双方可通过协商签署合同变更令，

对合同价格进行增减并明确对建设工期的调整。 

5、违约赔偿金额 

合同违约赔偿金主要包括性能违约赔偿、性能试验延误赔偿、连续停堆赔偿

等。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3、4 号机组工程总承包合同》有利于深化公司与上海核工院的合作关系，

可充分利用上海核工院在 AP1000 自主化依托项目中已经形成的能力和经验，推

进公司在装机、资产、市场、人才和效益规模的协同发展，三门核电项目 3、4 号

机组建成运行后，将提供大量的清洁高效绿色低碳的核能，符合上市公司的发展

战略。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上海核工院已在核电机组建设中积累了较丰富的总承包项目管理经验，

满足三门核电 3、4 号机组工程建设的资格要求。与此同时，《3、4 号机组工程

总承包合同》担保条款对电厂的性能指标做出了担保要求，确保交付的电站满足

参考机组要求。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国家政策或国际形势变化及项目实施的具

体情况而做出调整，项目的启动实施和投入运营也可能受到项目总体经济性和电

力市场消纳能力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6 日 


